《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县统计局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为充分发挥统计信息、咨询和监督职能，准确、及时、客观反映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好地服务宏观决策、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公众、服务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部门统计工作规范的通知》（皖政办〔2015〕4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乡级统计工作规范和安徽省企业统计工作规范的通知》（皖政办秘〔2013〕165号）《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的意见》（宿政发〔2013〕22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的实施意见》（皖政办秘〔2022〕3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

二、主要内容

《意见》主要有七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为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加强镇（园区）统计队伍建设、加强企业单位统计基础建设、严格落实统计人员待遇、加强统计人员培训、加快调查样本网点规范化建设；第三部分为加强部门统计工作，主要包括强化部门统计建设、加强部门协调沟通；第四部分为加强对首席统计员的管理，主要包括严格首席统计员选聘条件、明确首席统计员岗位职责、优化首席统计员工作环境、加强首席统计员考核管理；第五部分为加强统计预警监测机制建设，主要包括推进统计预警监测工作、完善统计联席会议制度；第六部分为强化统计法制建设，主要包括进一步加强依法统计意识、强化统计法治监督；第七部分为强化统计工作保障，主要包括强化组织保障、加大统计工作投入、加强统计队伍作风建设。

《意见》还有4个附件：附件1为砀山县2022年度首席统计员考核办法；附件2为设置首席统计员单位名单；附件3为砀山县镇（园区）首席统计员考核评分细则；附件4为砀山县部门首席统计员考核评分细则。
三、意见征集

2022年3月21日，该《意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书面征求各相关单位的意见。



